
 

附表五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 

設計報告書內容包含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場所基本資料 

（一）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

（二）工作場所平面配置圖 

（三）製程流程圖 

（四）局部排氣裝置設置系統略圖（應標示有機溶劑作業範圍、作 

業位置、氣罩與排氣機之位置及其與發生源等之關係，比例 

尺以能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度） 

（五）有機溶劑之種類及其危害資訊 

（六）有機溶劑作業方式 

（七）作業勞工人數及暴露途徑 

二、局部排氣裝置設計之說明 

（一）環境干擾氣流及降低方式 

（二）補氣系統設計及措施 

（三）氣罩設計資料及其規格 

（四）導管系統設計資料及其規格 

（五）空氣清淨裝置設計及其規格 

（六）排氣機設計及其規格 

（七）局部排氣裝置壓力損失計算 

（八）其他設計資料（含清潔口及測定孔或其他監測裝置） 

三、設計人員資格證號及簽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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